


徐矿集团哈密能源有限公司大南湖五号井
矿井水处理利用项目初步设计服务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徐矿集团哈密能源有限公司大南湖五号井矿井水处理利用项目初步设计服务招标人为徐矿集团哈密能源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 企业自筹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徐矿集团哈密能源有限公司大南湖五号井矿井水处理利用项目初步设计服务 进行公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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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招标项目名称：徐矿集团哈密能源有限公司大南湖五号井矿井水处理利用项目初步设计服务。
2.2 项目建设地点：徐矿集团哈密能源有限公司大南湖矿区西区五号矿井位于新疆哈密市南吐哈煤田大南湖矿区西区东部，大南湖乡境内，隶属哈密市管辖。
2.3 服务周期：合同签订后按项目进度完成相应设计服务、勘察。
2.4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内容为大南湖五号井矿井水处理利用项目的《初步设计》（含概算）、勘察。
2.4.1 服务范围：《初步设计》（含概算）、勘察。
2.4.2 项目简要说明：
（1）工程规模：拟建的水处理站规模：450m3/h，日最大处理水量10800m3/d
（2）主要建设内容：450m3/h规模的矿井水处理站全部，同时包括污水处理及脱盐尾水利用在内的水处理系统工程以及废水处理中产生的污泥的处理和处置设施及浓盐水贮存的综合利用水池。
2.5 标段划分情况：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 个标段，即：初步设计服务、勘察。
2.6项目资金来源：  企业自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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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拥有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
3.2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以下2个方面资质：
（1）设计方面：煤炭行业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甲级（其中市政工程设计行业应具备给水工程、排水工程专项甲级资质）资质；
（2）勘察方面：岩土工程勘察甲级资质。
3.3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所配备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和一级注册公用设备（给排水）工程师资格。
3.4 投标近3年（2016年1月1日至今）具备类似工程设计业绩不少于1项。
3.5 公司注册资金大于10000万元
3.6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bookmark5]3.7 本次招标拟采用的资格审查办法为：资格后审。
4.  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报名及获取文件时间： 2019 年 7 月 17 日至 2019年 7 月 21 日，每天上午10:30分至13:30分，下午15:30分至19:00 分(北京时间)。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600 元/标包，售后不退（招标文件费转入本公告提供的账户）。
4.2 报名及获取文件地点：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招标二部
4.2凡有意购买文件的潜在投标人/资格预审申请人报名时请携带以下资料：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未办理三证合一的须同时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原件）、资质证书副本原件（设计方面和勘察方面）、项目负责人高级职称证书原件和注册公用设备（给排水）工程师证书原件、法人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近3年类似工程设计业绩证明文件（1项，设计合同原件），以上资料需准备一套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留存招标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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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以招标文件为准。
5.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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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http://www.365trade.com.cn）网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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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16号时代广场D座25层
联 系 人：王歆然、赵清璐
电    话：0991-8812233/8865500
传    真：8838530
电子邮件：zhaobiaogl@163.com
开户名称：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市中山路支行
帐    号：3002010209200181682



